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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代码：

603123

公司简称：翠微股份

北京翠微大厦股份有限公司

一、重要提示

1.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

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

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负责人张丽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周淑珍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会计主管人员）张宇红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

比上年度末

增减(%)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4,781,655,821.02 4,681,909,128.62 4,681,909,128.62 2.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809,477,095.34 2,784,458,048.48 2,784,458,048.48 0.90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

增减(%)

调整后 调整前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4,986,571.59 47,607,710.82 54,984,449.53 204.54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

增减(%)

调整后 调整前

营业收入 4,200,239,012.28 4,474,691,812.16 3,100,192,345.35 -6.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3,086,092.38 102,461,723.62 70,672,794.81 -9.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80,863,795.32 66,136,313.80 66,136,313.80 22.2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33 3.98 4.14

减少0.65�个

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78 0.221 0.229 -19.4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1-9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9,707.12 -127,385.03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

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

助除外

5,700,803.14 9,443,692.45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

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

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

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

的投资收益

3,108,095.89 6,404,924.47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

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

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59,013.22 578,294.38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所得税影响额 -2,239,551.28 -4,074,881.5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351.59 -2,347.64

合计 6,716,302.26 12,222,297.06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

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5,669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全称）

股份状

态

数量

北京翠微集团 172,092,100 32.83 无 国有法人

北京市海淀区国有资本经营管理

中心

155,749,333 29.71 155,749,333 无 国有法人

华纺房地产开发公司 17,373,783 3.31 无 国有法人

西南证券－浦发银行－西南证券

双喜汇智4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2,078,977 2.3 12,078,977 未知 未知

财通基金－光大银行－财通基

金－国贸东方定增组合2号资产

管理计划

8,696,864 1.66 8,696,864 未知 未知

财通基金－光大银行－财通基

金－富春129号资产管理计划

7,383,620 1.41 7,383,620 未知 未知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三

户

7,125,130 1.36 无 国有法人

上海证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6,039,488 1.15 6,039,488 未知 未知

东海基金－工商银行－鑫龙81号

资产管理计划

4,761,905 0.91 4,761,905 未知 未知

东海基金－工商银行－东海基

金－鑫龙88号资产管理计划

4,529,617 0.86 4,529,617 未知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北京翠微集团 172,092,100 人民币普通股 172,092,100

华纺房地产开发公司 17,373,783 人民币普通股 17,373,783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三户 7,125,130 人民币普通股 7,125,13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277,631 人民币普通股 3,277,631

北京兴源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2,83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830,000

熊国强 1,742,100 人民币普通股 1,742,100

熊卫红 1,368,093 人民币普通股 1,368,093

中国财产再保险有限责任公司－传统－普

通保险产品

1,299,944 人民币普通股 1,299,944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098,300 人民币普通股 1,098,300

许春辉 1,050,200 人民币普通股 1,050,2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翠微集团与海淀国资中心同受海淀区国资委最终控制，两者为一致行动人。 财通基金－

光大银行－财通基金－国贸东方定增组合2号资产管理计划、财通基金－光大银行－财通

基金－富春129号资产管理计划同为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管理产品。 东海基金－

工商银行－鑫龙81号资产管理计划、东海基金－工商银行－东海基金－鑫龙88号资产管

理计划同为东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管理产品。 本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或为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

明

不适用

注：自2015年7月8日首次增持之日起至报告期末，公司控股股东北京翠

微集团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已累计增持公司股份2,515,200股，占

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0.48%，增持后持有公司股份172,092,100股，占公司已

发行总股份的32.83%。 北京翠微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北京市海淀区国有资本

经营管理中心合计持有公司股份327,841,433股，占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

62.55%。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

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金额 变动幅度 原因分析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

资产

240,000,000.00 - 240,000,000.00 100.00% （1）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02,911,693.76 2,461,693.76 200,450,000.00 8142.77% （2）

在建工程 16,577,318.16 875,729.04 15,701,589.12 1792.97% （3）

长期待摊费用 66,267,525.16 98,474,947.12 -32,207,421.96 -32.71% （4）

应付职工薪酬 37,265,883.01 59,111,810.96 -21,845,927.95 -36.96% （5）

应交税费 65,144,229.48 140,405,931.21 -75,261,701.73 -53.60% （6）

应付利息 221,716.27 - 221,716.27 100.00% （7）

利润表项目 报告期（1-9月） 上年同期（1-9月） 变动金额 变动幅度 原因分析

营业收入 4,200,239,012.28 4,474,691,812.16 -274,452,799.88 -6.13% （8）

营业成本 3,332,160,546.53 3,536,466,057.79 -204,305,511.26 -5.78% （8）

销售费用 560,617,776.00 612,776,029.15 -52,158,253.15 -8.51% （9）

财务费用 -4,152,073.34 -6,506,427.51 2,354,354.17 36.19% （10）

资产减值损失 - -143,558.20 143,558.20 100.00% （11）

营业外收入 10,129,619.36 18,962,747.75 -8,833,128.39 -46.58% （12）

营业外支出 235,017.56 716,902.86 -481,885.30 -67.22% （13）

现金流量表项目 报告期（1-9月） 上年同期（1-9月） 变动金额 变动幅度 原因分析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44,986,571.59 47,607,710.82 97,378,860.77 204.54% （1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393,292,181.44 -176,920,758.89 -216,371,422.55 -122.30% （1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12,778,819.99 -58,017,950.00 170,796,769.99 294.39% （16）

（1）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增加系本期购入

短期银行理财产品所致。

（2）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增加主要系本期出资杭州益润宏瑞投资合伙企业

所致。

（3）在建工程增加主要系部分店面及品牌装修工程所致。

（4）长期待摊费用减少主要系租入资产装修摊销陆续到期所致。

（5）应付职工薪酬减少系年初余额为2014年年终奖，于2015年2月发放

所致。

（6）应交税费减少系期末应交未交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低于年初所致。

（7）应付利息增加系本期借入银行贷款计提未付利息所致。

（8）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减少主要系受市场环境影响商品销售下滑所

致。

（9）销售费用减少主要系租入资产装修摊销陆续到期及工资薪酬减少所

致。

（10）财务费用增加主要系本期借入银行贷款发生贷款利息所致。

（11）资产减值损失增加系上年同期售出已提跌价存货所致。

（12）营业外收入减少主要系上年同期收到电力改造政府补贴所致。

（13）营业外支出减少主要系本期固定资产报废低于上年同期所致。

（1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主要系职工薪酬、租金、物业费、

修理费、能源消耗等费用减少所致。

（15）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主要系本期出资杭州益润宏瑞

投资合伙企业所致。

（16）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主要系本期借入银行贷款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承诺背

景

承诺类型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及期

限

是否

有履

行期

限

是否

及时

严格

履行

与重大

资产重

组相关

的承诺

股份限售

北京市海淀区

国有资本经营

管理中心

自本次重组中海淀国资中心认购的股份上市之日

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该部分股

票，也不由本公司回购改部分股票；由于公司送红

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导致海淀国资中心增持的公司

股份亦应遵守上述约定。

2014年11月5

日 至 2017 年

11月4日

是 是

与重大

资产重

组相关

的承诺

其他

北京市海淀区

国有资本经营

管理中心

在海淀国资中心持有公司股份后，海淀国资中心将

在公司的决策中与北京翠微集团保持一致意见，为

北京翠微集团一致行动人。 自本次重组完成且北

京翠微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本中

心为公司股东期间，本中心不会向公司股东大会

提出选举由本中心提名的董事候选人的提案，不会

向公司委派由本中心提名的董事。

在北京翠微集

团和海淀国资

中心均为公司

股东期间内有

效

是 是

与重大

资产重

组相关

的承诺

解决同业

竞争

北京市海淀区

国有资本经营

管理中心

1、本中心将不从事并努力促使本中心控制的其他

企业不从事与公司及公司下属子公司的主营业务

构成竞争的业务。 2、如本中心或本中心控制的其

他企业获得商业机会以开发、收购、投资可能与公

司形成直接或间接业务竞争关系的项目时，本中

心将优先选择或促使本中心控制的其他企业优先

选择放弃或让与该等商业机会给公司。 如果公司

不予答复或者给予否定的答复，则视为放弃该商业

机会。 3、本中心将促使超市发公司未来不从事零

售业中的百货商店业务，不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百

货商店业务形成直接或间接的业务竞争关系。

在本次重组完

成后且作为北

京翠微集团一

致行动人期间

内有效

是 是

与重大

资产重

组相关

的承诺

解决关联

交易

北京市海淀区

国有资本经营

管理中心

1、确保与公司在人员、财务、机构、资产和业务等方

面完全分开，严格控制并减少公司与本中心自身和

/或本中心控制的其他企业间的持续性关联交易。

对无法避免或者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

将遵循市场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履行合法程

序，并依法签订协议，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

章程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办理有关报批程

序，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贵公司及其他股东

的合法权益。 2、确保本中心不发生以任何形式占

用公司资金、资产的行为，不要求公司向本中心自

身和/或本中心控制的其他企业提供任何形式的担

保。 3、确保本中心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北京翠微大厦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行使股东权利，在股东大会

对涉及本中心自身和/或本中心控制的其他企业与

贵公司的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依法履行回避表决

的义务。

在海淀国资中

心作为公司股

东期间有效

是 是

与重大

资产重

组相关

的承诺

盈利预测

及补偿

北京市海淀区

国有资本经营

管理中心

根据《非公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盈

利预测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2014年度及

2015年度，当经审计确认的当代商城和甘家口大

厦合计净利润实际数不足承诺的合计净利润预测

数8023.6万元及7129.4万元时，海淀国资中心承诺

将就上述差额部分以现金方式向公司进行补偿，

并于补偿年度之年度报告公告之日起30日内支

付。

2014年11月5

至 2015 年 12

月31日

是 是

与重大

资产重

组相关

的承诺

股份限售

财通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东

海基金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西南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上

海证大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本次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特定投资者认

购的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

2014年12月3

日 至 2015 年

12月2日

是 是

与重大

资产重

组相关

的承诺

其他

北京市海淀区

国有资本经营

管理中心

1、当代商城及甘家口大厦系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

的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依法或依公司章程应当

终止等影响其合法存续的情形；其注册资本已经

按期缴足，不存在出资不实的情形。 2、本中心持有

的当代商城、甘家口大厦的全部股权权属清晰、完

整，不存在质押、冻结或其他任何权利受到限制或

者禁止转让的情形，亦不涉及任何重大诉讼、仲裁、

司法强制执行、第三方请求权利或其他潜在的纠纷

和争议。

长期有效 否 是

与重大

资产重

组相关

的承诺

其他

北京市海淀区

国有资本经营

管理中心

持续保证采取有效措施确保本中心自身和/或本中

心控制的其他企业的人员、财务、机构、资产和业务

等方面与贵公司完全独立、分开。 本中心自身和/

或本中心控制的其他企业与贵公司在经营业务、机

构运作、财务核算等方面保持独立并各自独立承担

经营责任和风险。

在海淀国资中

心作为公司股

东期间有效

是 是

与重大

资产重

组相关

的承诺

其他

北京市海淀区

国有资本经营

管理中心

如因当代商城和甘家口大厦（下称“标的公司” ）

存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审计、评估基准日（2013年

10月31日）经审计的财务报表反映的债务之外的

其他债务，或因标的公司出资、股权、税务、劳动人

事、资产等任何原因产生争议、纠纷、行政处罚、诉

讼或仲裁，本中心同意承担该等债务，或给予标的

公司相应全额补偿。 如因前述事项导致翠微股份

遭受损失的，本中心将赔偿翠微股份因此遭受的损

失。

长期有效 否 是

与首次

公开发

行相关

的承诺

股份限售 北京翠微集团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 不转让或委

托他人管理其直接和间接持有的股份，也不由发行

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012年 5月 3

日至2015年5

月2日

是 是

与首次

公开发

行相关

的承诺

股份限售

北京兴源置业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华纺房地

产开发公司

对于2011年9月增资的股份，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

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和

间接持有的该部分股份，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

分股份。

2012年 5月 3

日至2015年5

月2日

是 是

与首次

公开发

行相关

的承诺

解决同业

竞争

北京翠微集团

北京翠微集团不存在且不从事与本公司主营业务

相同或构成竞争的业务，也未以投资控股、参股、合

资、联营或其它形式经营或为他人经营任何与发行

人的主营业务相同、相近或构成竞争的业务，并承

诺将采取各种方式避免发生同业竞争。

长期有效 否 是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

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公司名称 北京翠微大厦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丽君

日期 2015-10-30

证券代码：

603123

证券简称：翠微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5-032

北京翠微大厦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1-3

季度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五号———零售》、

《关于做好上市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要求，现将北京翠

微大厦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2015年1-3季度主要经营数据披

露如下：

一、报告期门店变动情况：无

二、报告期拟增加门店情况：无

三、报告期末主要经营数据

1、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5年1-3季度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比

上年增减

（%）

营业成本比

上年增减

（%）

毛利率比上

年增减（%）

商品销售 3,978,994,856.97 3,253,737,251.33 18.23 -6.68 -5.94 -0.64

租赁业务 102,780,457.13 56,493,648.12 45.03 27.28 19.57 3.55

合计 4,081,775,314.10 3,310,230,899.45 18.90 -6.05 -5.60 -0.39

2、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公司主营商品销售，主要客户为北京地区消费者。

特此公告。

北京翠微大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0月31日

公司代码：

600550

公司简称：保变电气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一、重要提示

1.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

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

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负责人薛桓、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何光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

计主管人员）肖春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8,931,666,159.09 8,569,005,480.68 4.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50,668,085.15 914,700,763.03 3.93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45,299,684.55 502,752,196.37 -208.46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2,593,995,540.57 3,006,040,095.24 -13.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6,036,102.21 93,001,032.32 143.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9,366,824.39 56,780,446.19 -116.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6.31 84.64 减少58.3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 0.07 114.2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5 0.07 114.29

注1：本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长143.05%，主要是公司

本期转让参股公司股权确认投资收益所致；

注2：本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同比下降

116.50%，主要是公司部分重点项目延期导致收入、毛利同比下降，以及权益

法确认参股公司投资收益同比减少所致；

注3：本期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同比减少58.33个百分点，主要是公司

2014年末非公开发行股票，2014年末较2013年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大幅增加所致。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

金额（1-9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878.07 218,728,122.11

主要是公司本期处置参股公司

股权确认的投资收益。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

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

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6,452,313.89 17,389,574.89

主要是天威保变(合肥)变压器有

限公司摊销的搬迁补偿款。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00,436.41 1,188,672.25

所得税影响额 -94,342.95 -378,905.7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948,441.59 -1,524,536.89

合计 5,610,843.83 235,402,926.60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

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22,640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全称）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

司

513,616,161 33.47 161,616,161 无 / 国有法人

保定天威集团有限公

司

352,280,640 22.96 0 冻结 352,280,640 国有法人

保定惠源咨询服务有

限公司

36,300,575 2.37 0 无 / 未知

陈世辉 5,810,210 0.38 0 未知 / 未知

肖永辉 3,980,804 0.26 0 未知 / 未知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3,507,923 0.23 0 未知 / 未知

徐自发 3,143,578 0.2 0 未知 / 未知

天津市欣乐电子有限

公司

2,600,000 0.17 0 未知 / 未知

李兴华 1,800,800 0.12 0 未知 / 未知

陈百祥 1,500,000 0.1 0 未知 /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保定天威集团有限公司 352,280,640 人民币普通股 352,280,640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 352,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52,000,000

保定惠源咨询服务有限公

司

36,300,575 人民币普通股 36,300,575

陈世辉 5,810,210 人民币普通股 5,810,210

肖永辉 3,980,804 人民币普通股 3,980,804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507,923 人民币普通股 3,507,923

徐自发 3,143,578 人民币普通股 3,143,578

天津市欣乐电子有限公司 2,6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600,000

李兴华 1,800,800 人民币普通股 1,800,800

陈百祥 1,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a、前十名股东中，第2和3位为公司发起人股东，第1位股东能够控制第2位股东

和第3位股东，公司前三位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

b、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

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资产负债表项目 2015年9月30日 2014年12月31日 增减变化(%) 变化原因

应收账款 2,361,167,629.97 1,649,187,348.87 43.17

主要是公司部分重点项目未到回款节点所

致。

预付款项 469,505,762.44 343,294,473.85 36.76 主要是公司预付产品材料款增加所致。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963,904,554.29 5,944,589.30 16,114.82

主要是公司处置参股公司部分股权后，从长

期股权投资调整至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进行

核算所致。

长期股权投资 100,585,363.65 1,418,306,095.92 -92.91

主要是公司处置参股公司部分股权后，从长

期股权投资调整至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进行

核算所致。

短期借款 3,055,038,918.81 1,845,000,000.00 65.58 主要是公司流动资金需求加大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

债

205,000,000.00 805,000,000.00 -74.53 主要是公司归还贷款所致。

长期借款 120,000,000.00 545,000,000.00 -77.98 主要是公司归还贷款所致。

长期应付款 225,735,798.85 / / 主要是公司应付融资租赁款增加所致。

利润表项目 2015年1-9月 2014年1-9月 增减变化(%) 变化原因

投资收益 225,655,288.03 102,042,408.90 121.14

主要是公司本期转让参股公司股权确认投

资收益所致。

营业利润 217,249,716.04 80,973,497.91 168.3

主要是公司本期转让参股公司股权确认投

资收益所致。

利润总额 235,935,232.96 99,282,520.36 137.64

主要是公司本期转让参股公司股权确认投

资收益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2015年1-9月 2014年1-9月 增减变化(%) 变化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545,299,684.55 502,752,196.37 -208.46

主要是公司本期部分重点项目未到收款节

点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55,498,516.09 -1,514,786,478.70 /

主要是公司本期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增加

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公司于2014年12月26日召开了2014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本公司转让持有的兵器装备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10%股权及保定天威

英利新能源有限公司7%股权的重大资产出售相关议案。 截止报告期末，本次

重大资产出售事项已实施完毕， 公司已披露重大资产出售实施情况报告书及

中介机构的相关意见。 （详见公司2015年1月13日、3月7日、6月30日、7月28

日、8月28日、9月30日、10月1日及10月8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的相关

公告及报告）。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承诺

背景

承诺类

型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

间及期

限

是否

有履

行期

限

是否

及时

严格

履行

如未能

及时履

行应说

明未完

成履行

的具体

原因

如未能

及时履

行应说

明下一

步计划

与再

融资

相关

的承

诺

解决同

业竞争

中国兵

器装备

集团公

司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为保定天威保变

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威保变” ）的实际控制人。 目

前本公司以及本公司所控制的其他企业与天威保变的主营业务

各不相同，不存在同业竞争。 为避免与天威保变的同业竞争，本

公司作出如下承诺：本公司作为天威保变实际控制人，将采取有

效措施，并促使本公司下属企业采取有效措施，不从事或参与任

何可能与天威保变及其控股子公司构成同业竞争的业务，或于该

等业务中持有权益或利益（在天威保变及其控股子公司中持有

的权益或利益除外）。 本公司承诺将会公允地对待各下属企业，

并不会利用作为实际控制人的地位或利用这种地位获得的信息，

作出不利于天威保变而有利于其它公司的决定或判断。 若因本

公司直接干预有关企业的具体生产经营活动而导致同业竞争，并

致使天威保变受到损失的，本公司将承担相关责任；在本公司与

天威保变存在实际控制关系期间，本承诺书为有效之承诺。

2008年

7月25

日至今

是 是 / /

与再

融资

相关

的承

诺

股份限

售

中国兵

器装备

集团公

司

2013年12月5日，兵装集团作出了《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关于

认购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股份锁定期的承诺函》，内

容如下：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拟以现金

方式认购天威保变向本公司非公开发行的161,616,162股股票

（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 本公司现就本次交易拟认购的天威

保变股份的锁定期作出如下承诺：本公司通过本次交易认购的天

威保变全部股份自发行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 上述股份锁

定期届满后，本公司通过本次交易认购的股份可自行处置，但相

关法律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另有规

定的除外。

2014年

12月30

日至

2017年

12月29

日

是 是 / /

与再

融资

相关

的承

诺

解决同

业竞争

中国兵

器装备

集团公

司

2014年4月10日，兵装集团作出了《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关于

避免与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同业竞争的承诺》，内容

如下：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以下简称“本集团” ）为天威保变

的实际控制人。 为避免未来与天威保变的同业竞争，本集团作出

如下承诺：本集团作为天威保变实际控制人之期限内，将不从事

或参与，并将采取有效措施促使本集团下属企业不从事或参与可

能与天威保变构成同业竞争的业务，该等措施包括：1、天威保变

是兵装集团唯一的输变电业务平台，在本集团作为天威保变实际

控制人期限内，将通过资产重组、注入资本金等方式持续支持天

威保变输变电业务的发展。 2、在本集团作为天威保变实际控制

人期限内，对于本集团控制的其他输变电资产，符合注入上市公

司条件的，本集团承诺最迟将于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12个月

内，提出上述资产注入天威保变的具体方案，并于本次非公开发

行完成后24个月内实施；暂不符合注入上市公司条件的，本集团

将持续实施整改，最迟于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24个月内提出方

案，并于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36个月内实施。 在本集团为天威

保变实际控制人期间，本承诺书为有效之承诺。 ”

2014年

4月10

日至今

是 是 / /

与再

融资

相关

的承

诺

解决关

联交易

中国兵

器装备

集团公

司

2014年4月10日，兵装集团作出了《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关于

减少与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承诺》，内容

如下：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以下简称“本集团” ）为天威保变

的实际控制人。 天威保变与本集团下属的输变电资产存在着部

分原材料采购等关联交易。 为进一步减少和规范本集团与天威

保变之间的关联交易，本集团承诺：1、在本集团作为天威保变实

际控制人期限内，对于本集团控制的、与天威保变存在关联交易

的输变电企业，符合注入上市公司条件的，本集团承诺最迟将于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12个月内，提出上述企业注入天威保变的

具体方案，并于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24个月内实施，以消除其

与天威保变之间的关联交易；暂不符合注入上市公司条件的，本

集团将持续实施整改，最迟于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24个月内提

出方案，并于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36个月内实施。 2、在本集团

作为天威保变实际控制人期限内，对于天威保变与本集团及本集

团控制的企业之间不可避免的关联交易，本集团及本集团控制的

企业确保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按照公平、公正的原则，依据市

场价格和条件与天威保变达成交易。 3、在本集团作为天威保变

实际控制人期限内，本集团将持续促使天威保变严格按照关联交

易信息披露的有关规定，对关联交易进行披露。 在本集团为天威

保变实际控制人期间，本承诺书为有效之承诺。 ”

2014年

4月10

日至今

是 是 / /

与再

融资

相关

的承

诺

其他

中国兵

器装备

集团公

司

2014年8月18日，兵装集团作出了《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关于

解决置入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资产交割问题的

承诺》，内容如下：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保定分行起诉保定天

威薄膜光伏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威薄膜” ），将天威集团列为

第二被告，天威保变列为第三被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保定

分行认为天威集团将优质资产置入天威保变名下，要求天威保变

在资产置换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根据河北省高级人民法

院出具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及《查封公告》，法院冻结了资产置

换涉及的未完成工商变更的三菱电机输变电设备有限公司10%

股权、保定多田冷却设备有限公司49%股权，查封未完成过户的

保定市国用（2000）字第1306002671号土地使用权及产权证号

为保定市房权证字第U200500191号的两座厂房（上述资产统称

为“涉诉资产” ）。 冻结期间不得办理上述股权的质押、变更、转

让等手续，查封期间不得办理上述土地使用权、房产的抵押、转让

等手续。 上述情况导致2013年天威集团与天威保变进行的资产

置换暂时无法完成交割。 为避免对天威保变的生产经营造成不

利影响，兵装集团承诺：1、积极督促天威保变向河北省高级人民

法院进行申辩，争取将涉诉资产解冻或解封；2、积极督促天威集

团履行《保定天威集团有限公司关于解决置入保定天威保变电

气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资产交割问题的承诺》所述承诺事项，并就

其承诺承担连带责任，即在天威集团无法履行上述承诺时，由兵

装集团履行。 ”

2014年

8月18

日至今

是 是 / /

与再

融资

相关

的承

诺

解决同

业竞争

保定天

威集团

有限公

司

天威集团作为天威保变控股股东之期限内，将采取有效措施，并

促使天威集团下属企业采取有效措施，不从事或参与任何可能与

天威保变及其控股子公司构成同业竞争的业务，或于该等业务中

持有权益或利益（在天威保变及其控股子公司中持有的权益或

利益除外）。 天威集团承诺将会公允地对待各下属企业，并不会

利用作为控股股东的地位或利用这种地位获得的信息，作出不利

于天威保变而有利于其它公司的决定或判断。 若因天威集团直

接干预有关企业的具体生产经营活动而导致同业竞争，并致使天

威保变受到损失的，天威集团将承担相关责任；在天威集团与天

威保变存在控制关系期间，本承诺书为有效之承诺。

2008年

7月1日

至今

是 是 / /

与再

融资

相关

的承

诺

解决关

联交易

保定天

威集团

有限公

司

保定天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威集团” 、“本公司” ）为

天威保变的控股股东。 本公司作出如下承诺：“天威保变与本公

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为主要日常经营所形成，

包括采购变压器生产所需的硅钢片、电磁线、油箱等原材料和配

件，以及少量的委托加工。 上述关联交易合同为按照市场化原

则，在平等的基础上通过商业化运作签订，交易定价以市场价为

基础确定。 为减少与天威保变之间的上述关联交易，进一步增强

天威保变业务的独立性，本公司承诺将对与天威保变产生关联交

易的业务部门或子公司实施重组，把相关资产及子公司股权按照

其市场公允价值出售给天威保变（以现金或股份等方式为支付

对价）。 并且，本公司承诺最迟将于本次配股完成后12个月内，

向天威保变董事会提出上述重组措施具体方案。 ”

2008年

12月22

日至今

是 是 / /

与再

融资

相关

的承

诺

解决同

业竞争

保定天

威集团

有限公

司

本公司（天威集团）控股子公司天威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天威新能源” ）目前尚未建设完成，并未形成相应的多晶

硅太阳能电池生产能力。 因此，天威新能源与天威保变参股公司

天威英利所从事的太阳能电池业务并未构成实质性同业竞争。

为避免在天威保变实现对天威英利控股地位时可能与之构成的

同业竞争，本公司承诺届时将持有的天威新能源全部股权按照其

市场公允价值出售给天威保变（以现金或股份等方式为支付对

价）。

2008年

12月22

日至今

是 是

未形成

同业竞

争

/

与再

融资

相关

的承

诺

其他

保定天

威集团

有限公

司

2014年3月31日，天威集团作出了《保定天威集团有限公司关于

解决置入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资产交割问题的

承诺》，内容如下：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保定分行起诉保定天

威薄膜光伏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威薄膜” ），将保定天威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威集团” ）列为第二被告，保定天威保变

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威保变” ）列为第三被告。 中

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保定分行认为天威集团将优质资产置入天

威保变名下，要求天威保变在资产置换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 根据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及《查

封公告》，法院冻结了资产置换涉及的未完成工商变更的三菱电

机输变电设备有限公司10%股权、保定多田冷却设备有限公司

49%股权，查封未完成过户的保定市国用（2000）字第

1306002671号土地使用权及产权证号为保定市房权证字第

U200500191号的两座厂房（上述资产统称为“涉诉资产” ）。 冻

结期间不得办理上述股权的质押、变更、转让等手续，查封期间不

得办理上述土地使用权、房产的抵押、转让等手续。 上述情况导

致2013年天威集团与天威保变进行的资产置换暂时无法完成交

割。 为避免对天威保变的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天威集团承

诺：1、积极配合天威保变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进行申辩，争取

将涉诉资产解冻或解封；2、若法院终审判决天威集团与天威保变

的资产置换行为无效，并将涉诉资产清偿给天威集团债权人，导

致涉诉资产交割无法完成，则由天威集团按照涉诉资产的交易价

格，以现金向天威保变补足；3、天威集团承担因涉诉资产无法交

割给天威保变造成的一切损失。

2014年

3月31

日至今

是 是 / /

与再

融资

相关

的承

诺

其他

保定天

威集团

有限公

司

2014年3月31日，天威集团作出了《保定天威集团有限公司关于

为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履约保函提供反担保的承诺

函》，内容如下：截至目前，天威保变存在着一笔向保定天威风电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威风电” ）履约合同提供担保的情

形，具体为：2010年11月，天威风电向广东粤电湛江风力发电有

限公司出售风力发电机组及附件等，由于当时天威风电为天威保

变之全资子公司，天威保变使用其在中国银行的信贷额度为该笔

履约合同提供保函，担保金额为1,897.38万元。 2013年10月，天

威保变与保定天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威集团”或“本

公司” ）进行了资产重组，以提高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天威保变

将持有的天威风电100%股权等相关资产与天威集团持有的相关

资产进行置换，资产重组完成后，天威风电成为天威集团的全资

子公司，由此，上述担保成为天威保变为其关联方所进行的担保。

上述天威保变向关联方的担保系由于资产重组所导致的，天威集

团及天威保变等各方正在积极协调加以解决，避免上述担保为上

市公司带来损失，但由于上述履约合同的到期日为2015年3月，保

函银行中国银行河北省分行不同意提前解除上述担保合同，因

此，上述担保目前尚无法彻底解除。 对此，本公司做出如下承诺：

1、本公司作为第三方，将为上述履约保函提供反担保，作为担保

责任的最终保证人，若履约合同触发担保条款，天威保变需承担

保证责任时，本公司将向天威保变承担最终保证责任。 2、若由于

上述履约保函的执行导致天威保变的利益受到损失，本公司将以

现金全额对天威保变进行补偿，确保上市公司的利益不受损害。

2014年

3月31

日至今

是 是 / /

与再

融资

相关

的承

诺

解决同

业竞争

保定天

威集团

有限公

司

2014年4月10日，天威集团作出了《保定天威集团有限公司关于

避免与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同业竞争的承诺》，内容

如下：保定天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为天威保变

的第一大股东。 为避免与天威保变的同业竞争，本公司作出如下

承诺：本公司作为天威保变持股5%以上股东之期限内，将不从事

或参与，并将采取有效措施促使本公司下属企业不从事或参与可

能与天威保变构成同业竞争的业务，该等措施包括：1、天威保变

是兵装集团唯一的输变电业务平台，在本公司作为天威保变持股

5%以上股东之期限内，本公司将按照兵装集团要求，通过资产重

组、注入资本金等方式持续支持天威保变输变电业务的发展。 2、

在本公司作为天威保变5%以上股东期限内，对于本公司持有或

控制的输变电资产，符合注入上市公司条件的，本公司承诺最迟

将于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12个月内，提出上述资产注入天威保

变的具体方案，并于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24个月内实施；暂不

符合注入上市公司条件的，本公司将持续实施整改，最迟于本次

非公开发行完成后24个月内提出方案，并于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

后36个月内实施。 本公司将不会利用股东的地位或利用这种地

位获得的信息，作出不利于天威保变的决定或判断。 若因本公司

直接干预有关企业的具体生产经营活动而导致同业竞争，并致使

天威保变受到损失的，本公司将承担相关责任。 在本公司为天威

保变股东期间，本承诺书为有效之承诺。

2014年

4月10

日至今

是 是 / /

与再

融资

相关

的承

诺

解决关

联交易

保定天

威集团

有限公

司

2014年4月10日，天威集团作出了《保定天威集团有限公司关于

减少与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承诺》，内容

如下：保定天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为天威保变

的第一大股东。 天威保变与本公司下属的输变电企业存在部分

原材料采购等关联交易。 为进一步减少和规范本公司与天威保

变之间的关联交易，本公司承诺：1、在本公司作为天威保变5%以

上股东期限内，对于本公司持有或控制的、与天威保变存在关联

交易的输变电企业，符合注入上市公司条件的，本集团承诺最迟

将于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12个月内，提出上述企业注入天威保

变的具体方案，并于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24个月内实施；暂不

符合注入上市公司条件的，本公司将持续实施整改，最迟于本次

非公开发行完成后24个月内提出方案，并于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

后36个月内实施。 2、在本公司作为天威保变5%以上股东期限

内，对于天威保变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企业之间不可避免的

关联交易，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企业确保在平等、自愿的基础

上，按照公平、公正的原则，依据市场价格和条件与天威保变达成

交易。 3、在本公司作为天威保变5%以上股东期限内，本公司将

持续促使天威保变严格按照关联交易信息披露的有关规定，对关

联交易进行披露。 在本公司为天威保变股东期间，本承诺书为有

效之承诺。

2014年

4月10

日至今

是 是 / /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

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薛桓

日期 2015-10-29

�证券代码：

600550

证券简称：保变电气 公告编号：临

2015-078

债券代码：

122083

债券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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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或“保变

电气” ) 于2015年10月23日以邮件或送达方式发出召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

十三次会议的通知，于2015年10月29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了第六届董事

会第十三次会议。 公司9名董事全部参加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召开符合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和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议案》（该议案同意

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 ，《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

时报》。

（二）《关于天威保变（合肥）变压器有限公司锅炉及附属相关设施报废

的议案》（该议案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根据合肥市政府相关文件，合变公司现有两台锅炉设备属于关停范围。

公司同意合变公司对锅炉及部分辅机等进行报废处理并将拟报废的设备

进行拆除，该部分设备资产原值为643.55万元，账面净值为215.67万元。 由合

变公司按照相关规定履行程序，依法、合规操作。

（三）《关于<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领导人员履职待遇、 业务

支出管理办法>的议案》（该议案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领导人员履职待遇、 业务支出管理办

法》全文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四）《关于天威保变（秦皇岛）变压器有限公司派出董事会、监事会成

员的议案》（该议案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天威保变（秦皇岛）变压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秦变公司” ）进行董事

会、监事会换届选举，保变电气向秦变公司派出董事会、监事会成员：

其中派出本届董事会成员为张喜乐、张冠军、韩钟；派出本届监事会成员

为谢隆。

（五）《关于2014年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该议案同意票9票，

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根据 《公司管理层人员年薪管理办法》， 经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

议， 董事会确定2014年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合计264.12万元 （含税），于

2015年度发放，可在公司董事会经费中列支。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董事会决定2014年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分配方案

是根据《公司管理层人员年薪管理办法》，经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议拟

定的。 符合《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予以同意。

特此公告。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0月30日


